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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的变化

及其对损益和所得税的影响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夏君文

安全生产费是指我国境内有关企业和经济组织按照规定

标准提取，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对

其会计核算，我国有三个重要规定，分别是《关于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问题解答（四）》（财会［2004］3号）、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简称“准则讲解”）和《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3号》（简称“准则解释”）。由于财会［2004］3号文

件的规定与准则解释的规定基本相同，本文对准则讲解和准

则解释中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对损益和

所得税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准则解释和准则讲解规定的比较

1. 会计核算科目和列报不同。准则解释规定，单设一级

科目“专项储备”对安全生产费的计提和使用进行核算，贷方

余额反映企业计提但尚未使用的余额，并于资产负债表所有

者权益项目下“减：库存股”和“盈余公积”之间增设列报。

准则讲解规定，在一级科目“盈余公积”下单设“专项储

备”二级科目对安全生产费的计提和使用进行核算，贷方余额

反映企业计提但尚未使用的余额，并与资产负债表“盈余公

积”项目合并列报，该科目不会出现借方余额。

2. 会计处理不同。按国家规定标准计提时，准则解释规

定，借记“制造费用”或“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专项储备”科

目；准则讲解规定，借记“利润分配———提取专项储备”科目，

贷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

按规定使用并形成费用性支出时，按准则解释规定，借记

“专项储备”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准则讲解规定，借

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按实际

使用额在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以“盈余公积———专项储备”

科目余额冲减至零为限，下同），借记“盈余公积———专项储

备”科目，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按规定使用并形成资本性支出时，若固定资产未达到预

定使用状态，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即借记“在建工程”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完工达到预定使用状态时，借记

“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在建工程”科目。若形成的固定资产不

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或形成其他资产时，借记“固定资

产”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在确认资产时，准则解释

规定，按形成资产的成本，借记“专项储备”科目，贷记“累计折

旧”等科目；准则讲解规定，按实际使用额在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借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贷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同时，按资产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后

续计量，如计提折旧或摊销、进行减值测试及计提减值准备等。

3. 首次执行准则解释和准则讲解时，均需追溯调整，但

追溯调整的会计处理不同。首次执行准则解释的，应按如下方

法进行追溯调整：原执行准则讲解的，对已发生的资本性支

出，按其未计提折旧或摊销，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等科目，对尚未支出的余额，借记“盈余

公积———专项储备”科目，贷记“专项储备”科目；首次执行准

则讲解的，对于已发生的资本性支出，按其未计提折旧或摊

销，借记“累计折旧”等科目，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等科目，对尚未支出余额，借记“长期应付款———应付安全费”

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

准则解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防止成本外部化，规定安

全生产费于计提时计入成本费用，但对形成的资产不进行后

续计量（计提折旧或摊销等），这与会计准则的规定相矛盾。

二、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变化对损益的影响

1. 在时间上，准则解释规定，企业计提安全生产费时，计

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费用而减少损益，具体使用时，冲减专项

储备而不影响损益。准则讲解规定，企业计提安全生产费时，

只在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不影响损益，具体使用时，计入相

关产品的成本或费用而减少损益。

2. 在金额上，准则解释规定，减少损益的金额为企业当

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金额；准则讲解规定，减少损益的金额为

企业当期实际发生的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所形成的折旧

或摊销。当然，不同的折旧或摊销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当期损益。因此，按准则解释核算，避免了企业利用安排其费

用性支出和变更折旧或摊销年限（方法）调节利润。按准则讲

解核算时，企业财务报表业绩与实际业绩更加吻合，有助于改

变企业安全投入不足的状况，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

三、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变化对所得税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法未具体规定安全生产费的税务处理。在实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对安全生产费的会计核算作出了新规定。本文从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的变化入手，

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企业损益和所得税处理的影响，并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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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计量方法在后续计量实务中的选择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马羽森

【摘要】我国会计准则明确提出对会计要素进行后续计量，那么，什么是后续计量，其计量属性是什么？后续计量有哪

些方法？如何在后续计量实务中选择后续计量方法？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后续计量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公允价值

后续计量可以概括为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进行反

映，而且要对因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损益进行反映。也就是说，

只要是改变了初始计量的结果就应该看做是后续计量。

一、计量属性及后续计量属性

计量属性是指计量客体的特性或外在表现形式，有时也

称为计量基础。《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简称“基本准

则”）规定，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

值、现值和公允价值，实际应用中还会涉及摊余成本、账面价

值、可收回金额等。

1. 历史成本。在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时，资产按照购置时

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

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

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

额，或者在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

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2. 重置成本。在采用重置成本计量时，资产按照现在购

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计量。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

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3. 可变现净值。在采用可变现净值计量时，资产按照其

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

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

务中存在三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在按国家规定标准计提时

予以税前扣除，实际使用时不再税前扣除；第二种是在按国家

规定标准计提时不直接在税前扣除，待实际发生时，据实税前

扣除，形成资产的，按照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或摊销；第三种是

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不在税前扣除，但企业为了保

证安全生产，相应增加的安全设施相关支出可以直接扣除。

在第一种处理方法下，若按准则解释核算，由于会计利润

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不产生差异（不考虑其他纳税影响因素

和假设未来期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下同），不需进行纳税调整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若按准则讲解核算，由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

产生差异，需进行纳税调整，按其当期计提额调减应纳税所得

额，按其当期实际发生的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所形成的

折旧或摊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同时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第二种处理方法下，若按准则解

释核算，由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差异，需进行

纳税调整，按其当期计提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按其当期实际

发生的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所形成的折旧或摊销调减应

纳税所得额，同时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若按准则讲解核算，由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

间不产生差异，不需进行纳税调整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在第三种处理方法下，若按准则解释核算，由于会计利润

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差异，需进行纳税调整，按其当期计

提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按其当期实际发生的费用性支出和

资本性支出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若

按准则讲解核算，由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差

异，需进行纳税调整，按其当期实际发生的资本性支出调减应

纳税所得额，按其当期资本性支出形成的折旧或摊销调增应

纳税所得额，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余额为资本性支出

尚未形成折旧或摊销的金额与适用所得税税率的乘积。

结合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针对上述安全生产费的

三种处理方法，笔者认为第二种处理方法更符合规定。在第一

种处理方法下，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不是企业已实

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成本或费用，即不符合成本

或费用的定义。在第三种处理方法下，安全生产费使用时所相

应增加的安全设施相关支出可以直接扣除，也与其资产的税

务处理相矛盾。但按准则解释核算时，资产的折旧或摊销会给

企业带来诸多的税务调整事项，较为繁琐。因此，结合当前国

内会计水平，采用较为简化的第三种处理方法也是一种不错

的选择。在此，笔者呼吁国家税务部门尽快做出规定，以明确

和统一安全生产费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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